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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价值抉择难题存在不同的解决模式，以比较的视野检视几种有代表性

的模式，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它们的优缺点，从相对意义上凸显出当下存在的更为有效的

解决方案。 首先是罗蒂的自我实现与公民同胞等量齐观模式，此模式过于依赖个人与社

会两个领域的简单区分，同时也低估了不同诉求之间的张力；其次是伯林的不同价值体系

非此即彼模式，此模式夸大了不同价值体系的截然对立，错误地认为互有张力的价值不能

在同一价值体系里共存；最后是更具可行性的儒道互补模式，此模式重新解读儒道互补，
通过价值配置的方式解决了不可通约价值之间的张力问题，它允许多元价值体系的共存

和互补，从而有助于相辅相成地达成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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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题为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Ｉ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其中，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一般直译为“团结”，但罗蒂这里主要用它来表示对人类共同事业的追

求。 为了更好地表达此意，我们将之译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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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个不断抉择的过程，其选项往往是不可兼容、相互排斥的。 如何说明在不同的行为、价
值或生活方式之间进行有意义的选择，并妥善地处理它们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兼容性，无疑是

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 尤其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林立，多种追求并行，使得这一问题的探讨更为迫

切。 基于此，本文提出并检视三种处理不可通约价值抉择的模式：罗蒂自我实现与公民同胞等量齐

观模式、伯林不同价值体系非此即彼模式，以及儒道互补模式。 笔者将分析并指出前两种模式的弊

端，提出对儒道互补的一种新的价值论解释，并论证第三种模式在多元社会中的行之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旨并非探讨何种价值是值得追求的，也不涉及单个价值或价值体系的

优劣，我们所关注的是面对不同价值时应如何恰当地进行选择，尤其为不可通约的价值抉择提供一

种有效的模式，以此来应对不同的价值在同一价值体系中的张力，以及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

一、罗蒂：自我实现与公民同胞等量齐观模式

理查德·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在其《偶然、反讽与共同体》①一书中描绘了两种人生理想。 一种理

想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尼采、波特莱尔（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普鲁斯特（Ｐｒｏｕｓｔ）和纳博科夫（Ｎａｂｏｋｏｖ）为
代表，他们是“自我实现”（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理想的化身，追求自我创造的人生。 另一种理想则以马克

思、杜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代表，他们是“公民同胞”（ ｆｅｌｌｏｗ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理想的化身，把人首先看作

社会公民的一分子，倡导社会正义和人类共同体。 前者具有特质性。 比如，一个人可能对特定类型

的诗歌或音乐情有独钟，或者如少年罗蒂迷恋野兰花，为了找寻不同的品种而奔走于田野，忘乎所

以。 这些追求都是个性化、因人而异的，“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无关紧要”②。
后者则具有社会普遍性。 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人们对抗某种社会的邪恶所做的贡献，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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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个基于改善社会的政党而做出的牺牲，等等。
上述两组典范看似具有截然相反的取向，但在罗蒂那里，自我创造和人类共同体这两种要求却

可以各自独立、各行其道。 他认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两者是契合的，就像在那些幸运的基督徒身

上，对上帝的爱和对其他人的爱是不可分割的，又或者像在那些除了社会正义思想，不为任何事物所

动的革命者身上那样。”①比如，圣雄甘地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例子。 他为社会正义奉献一生，正
是通过对人类共同体的追求，成其自身为一伟大的民族英雄。 特蕾莎修女亦如是。 她早期是一个

“很聪明、安静和害羞”的“普通”修女，但是因为对社会正义和人类共同体的毕生追求，她被尊为圣

徒。 他们二人，都成功地将自我创造和人类共同体的要求完美地统合到了一起。 虽然如此，罗蒂所

要强调的却是二者不必非得契合，而且即使这两种要求不统一也没关系，人们不应该为了使它们契

合而过度伤神①。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二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契合的。 在罗蒂看来，自
我创造和人类共同体这两种要求同等有效，且永远无法把它们放在同一尺度下进行衡量，二者是不

可通约的②。 他说：
只有当我们认为存在着一个更加全面的哲学架构，使得我们能够将自我创造和正义、个人

完善和人类共同体统合在一个单一愿景（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ｖｉｓｉｏｎ）中时，我们才可以将这两类人视作是彼

此对立的②。
“单一愿景”意味着把所有的价值做一个唯一正确的、普遍适用的安排，把它当作实现美好生活

的唯一途径。 但是，这样一个“单一愿景”只是空想。 对于罗蒂来说，将自我创造和正义、个人完善和

人类共同体统合在一个单一愿景中，意味着将它们硬“捆”在一起③。 这样一种将所有美好事物编织

进一个单一愿景的要求，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柏拉图试图统合真理和正义。 对他而言，真即是善，善
即是真，任何对个体灵魂有益的都是对人类整体有益的，反之亦然。 其理型论就是为了确保所有事

物都落入一个全善的单一愿景中，达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和谐整体。 而罗蒂想要做的，就是反其道而

行之，宣判这一努力的徒劳，为之敲响丧钟。 他认为，这两组典范分别代表的两种要求，就如同画笔

和铁橇两种工具一样，根本就不需要被综合起来。 因此，罗蒂强烈呼吁，“我们不应该非此即彼，而应

对二者等量齐观，并为了不同的目的使用它们。”②罗蒂不赞成人们有时采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方

式。 他认为我们应该给予二者同样的重视，并在不同的时刻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罗蒂那里，自我创

造是私事，而人类共同体、社会正义在本质上却是公事，二者属于不同领域。 我们应该区分公私，有
时专心私人的自我创造，有时则关注公共的正义，二者交替进行，互不干扰。 也就是说，不能从一个

考虑批评另一个考虑。
本文基本上赞同罗蒂反对“单一愿景”哲学的观点，因为这种哲学往往挤压个人的生活空间，容

易导致社会的强权。 同时，我们也认为罗蒂的处理模式过于简单，有其不足之处。 这里我们从两个

方面讨论他的模式之不足。
第一，它过于依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截然区分，大大低估了不同要求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

我们认为，即使不追求一个统合二者的单一愿景，这两组典范也会有不容忽视的对立：他们代表了相

反或者互相排斥的要求。 当分属公私领域的两种要求处于不同的维度时，价值抉择并不会产生矛

盾，两种领域可以并行不悖，互不影响，但当这两种要求处在相同的维度上，并以一种此长必然彼消

的态势争夺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时，它们就是对立的、冲突的。 如同体育竞技一般，比赛双方中一方的

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失。 更糟糕的是，现实中相互冲突的要求可谓五花八门，绝不仅限于自我创

造和人类共同体这么简单。 如查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所言：“在某些情况下，效果最佳的行为

可能与自身正直的要求相冲突，或者对他人仁慈的要求可能与自我实现的要求相矛盾，又或者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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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可能与仁慈的要求相抗衡。”①可以说，不同要求之间的矛盾是普遍的。 方便起见，我们这里

将集中论述罗蒂所提出的这两种追求。
其实，罗蒂也意识到了自我创造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指出“你自我创造的私人过

程，可能会导致你决定对他人的责任比之前想象的要更多或更少”②，但是他未能借此更进一步，至
少没有很明确地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达到相互冲突的地步，以及应该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

追求。 事实上，除少数能够实现二者契合的“幸运”之人，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两种追求之间是存在张

力的。 如若未加妥善处理，当其中一方妨碍了另一方，张力就会演化为冲突。 罗蒂所列举的例子就

体现了这样的张力，当两种追求不一致时，越接近罗蒂追求自我创造的典范，就越异于其追求人类共

同体的典范。
诚然，罗蒂的方法确实给个人自由留出了发展空间，这无疑会受到当下个人主义的热烈欢迎，但

问题是，如果公私领域的区分真的可以像罗蒂所展现的那样分明，那他两种追求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却是，所谓的“私”几乎总是会影响到“公”，反之亦然。 也因此，自我创

造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几乎总是会相互影响。 在那些未能成功将二者置入“一个单一愿景”的大多数

人那里，公私追求之间几乎总是存在着张力。 忽视这一张力，追求其中一个将不可避免地牺牲另一

个。 其实，只有当我们假设一个社会存在足够的公共正义时，罗蒂的模式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

旦社会上过多的人无节制地热衷于追求自我创造，必将消极地影响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和维护，而这

又会反过来破坏追求自我创造的基本社会条件。 由于罗蒂不允许从一个考虑批评另一个考虑，当过

多的人过分地集中于个人追求，就会导致社会严重失衡，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模式只能任其发展，
无法支持从社会正义方面对之进行批评。 以当前中国社会为例，如果这个社会里存在大量的“尼采”
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或者大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会导致社会肌体的病变甚至毁灭。 这是罗蒂

模式的重要缺陷。
第二，罗蒂的解读并不符合实际。 在他给的例子中，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尼采、波特莱尔、普

鲁斯特和纳博科夫代表“自我实现”的理想，马克思、杜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代表“公民同胞”的理

想，似乎他们在这两条路上非此即彼。 但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落实到每个个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不是两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孰重孰轻的选择。 有些人可能更加看重自我创造，而另一些人

可能更重视人类共同体。 在权衡两者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可能给予自我创造和人类共同体不同的分

量。 比如，海德格尔肯定是鼓励自我创造的，但他也并非完全否定人类共同体。 《存在与时间》所体

现出的思想虽不倡导人类共同体，但亦非与之背道而驰，自我创造与人类共同体两种追求之间是一

种竞争关系。 海德格尔认为：“唯从存在之真理而来才能思神圣者之本质。 唯从神圣者之本质而来

才能思神性之本质。 唯在神性之本质的光亮中才能思、才能说‘上帝’一词所要命名的东西。”③“存
在之真理”是通过此在（Ｄａｓｅｉｎ）的本真存在而显现的，而“上帝”一般被用做社会正义的代名词。 所

以，在海德格尔那里，自我创造显然具有更为首要的意义，从而被给予了更多的分量，但它与社会正

义亦并非毫不相干。 再如，马克思虽为人类共同体奋斗一生，但从《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等著

作中不难看出，他并不排斥自我创造或个人完善。 对于马克思而言，克服异化（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是自我实

现的一种手段，只有在理想的社会，个人才能完成自我创造。 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就是其自我创造和

自我实现的例证。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阐释调和或者平衡二者的努力：要么像罗蒂所列举的第一组典范们一样，把

追求自我创造置于追求人类共同体之前；要么就像第二组典范们一样，将追求人类共同体放在追求

自我创造之前。 在不同的平衡方式中，有人以自我创造为主导，也有人以人类共同体为主导。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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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Ｄａｖｉｄ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Ｋｒｅｌｌ （ｅｄ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９３， ｐ． ２５３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 ＼Ｄ ＼书版 ＼２０ 东南大学学报 ０４ ＼ 　 ５ 校　 陆姣　 ２０２０ ８ ２４



确立了这样的原则，才能有效避免在不可通约价值之间的摇摆，从而维持公私领域一种“非等量”的
并行状态①。 基于此，有些“幸运”的人能够将这两种追求带入一个单一愿景，而大部分人则不能。
但绝对没有人能同时以这两种追求为主导而又能把它们“平衡”到一个单一愿景中，而这恰恰再次表

明了罗蒂两组典范的某种对立关系。 所以，我们不仅要检视作为个体价值的自我创造和人类共同

体，更要检视不同的价值模式或系统。

二、伯林：不同价值体系非此即彼模式

在《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一文中，伊赛亚·伯林（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通
过对尼古拉·马基雅维利（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的重新解读，阐述了不同类型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这

一解读，为我们理解人类该如何追求价值提供了另一种模式。
１６ 世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和《论利瓦伊》（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ｖｙ）一直以来颇受争

议，相关的解读不计其数。 其中，“嗜血成性的马基雅维利”作为最普遍的观点，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文

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视钻营政治权术为主业，是一个罪恶的导师，一个

无耻至极的大阴谋家。 因此，他是一个人性最坏的例子，任何一个有道德的人都必须与之所代表的

思想和行为做斗争，而这也应该是学者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唯一目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基雅维

利在其作品中采取了讽刺的手法，其所要表达的并非字面意思。 他描述了一些政客为达目的所尽可

能采取的手段，从而揭示人们暴君的真面目及其做法，所以，马基雅维利充其量是一个易被误解的信

使，我们不应该迁怒于他。 伯林则独出心裁，提出另外一个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
利瓦伊》中主张存在两种不兼容的道德价值体系，人们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抉择。 虽然

这一观点的原创性究竟属于马基雅维利还是伯林本人有待商榷，但是这一观点本身极其重要，值得

我们对其含义作进一步的了解。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区分了两种互不兼容的道德观，分别由两组完全不同的道德价值所代表。

一组是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包括爱上帝、慈爱、谦卑、善良、怜悯、殉道、爱仇敌、相信来世、轻蔑现世的

幸福等美德，相信个人灵魂救赎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比任何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美学考虑或其

他现世目标都要高的价值②。 这些美德或价值是基督徒组织生活事务的原则。 另一组是“异教”
（ｐａｇａｎ）世界的道德价值③，包含勇气、激情、幸福、力量、正义、骄傲、纪律约束、追求荣耀和壮丽等美

德，尤其重视自己的正当要求及其实现所需的知识和力量②。 这两者之间不是道德与政治的区别，
而是两种道德体系的关系，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理想不仅不同，且从根本上不兼容，两者之间没有共同

的价值。 如果一个人向往基督徒的理想生活，那他就不能同时有效地追求异教徒的理想生活。
伯林主张：马基雅维利并不否认基督教的美德确实是良好的道德质量，并不认为谦卑、善良、来

世信仰、信上帝、基督的爱、虔诚、怜悯等品行全是毫无价值的，如同他在《君主论》第十五章中所指出

的那样，拥有这些品行的人确实是善良的人；但是，马基雅维利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
而上述美德与达成这一目标所需要的美德是不兼容的。 他说：“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

以善良自持，那么，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ＸＶ）这里的“善良”明显

指的是基督教的美德。 马基雅维利相信，只有他所向往的那种社会对于所有正常人的需要来说才是

自然的，只有那样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够满足人们永恒的欲望和利益，而被普遍认作基督教核心美德

的东西，无论其内在价值如何，是建立他所向往的社会“难以逾越的障碍”②。 温顺、追求灵魂救赎等

基督教价值，不可能导向一个令人满意、稳定、充满活力的强大社会。 而对于正义和力量的追求，则
是与宽恕和怜悯的道德价值相冲突的。 因此，在这两种水火不容的道德价值追求之间，人们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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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蒂的平衡就是给二者“等量”，而不是具体调节不同比例。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Ｉ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 ｘｉｖ。 我们认为“等量”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不可通约价值抉择难题。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Ｖｉｋ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ｐ． ４４－４７
为便于讨论，本文在中性意义上沿用伯林关于“基督教”“异教”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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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选择。 “选择过基督徒的生活，就注定在政治上一事无成”，而选择依从异教的道德价值生活就意

味着抛弃基督教的理想①。
根据伯林的解读，马基雅维利认为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人们无法果断地追求其中一条道路，最终

走上了折中调和的道路。 人们折中两种理想，企图将两种道德价值都融入他们的生活，但这种做法

比果断地选择其一而放弃另一个更糟糕。 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折中是“有害”的，使人们既非至善也

非至恶（如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Ｌｉｖｙ， Ｉ： ２６）。 如伯林所言：“他们试图妥协、摇摆不定、脚踩两只船，结果只

有软弱和失败。”①他举例说，只要治病所需，一名好的医生就要随时准备灸烤、烧灼、截肢，因为个人

的不安，或某个其他行业的要求而半途而废，只能为其在这两个领域都带来最差的后果。
在伯林的眼里，马基雅维利认为更好的方法是在互不兼容的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因而在意识

到抉择的不可避免性后，马基雅维利选择了异教的生活理想。 伯林强调，马基雅维利虽然放弃了基

督教的道德价值，却并没有放弃道德本身，他所选择的异教的价值仍然是道德的价值。 这两种生活

理想的冲突并不是道德和政治两个独立领域之间的冲突，也不是道德和不道德的冲突，而是两种互

不兼容的道德体系之间的冲突。
应该指出的是，伯林的解读是建立在其价值多元主义基础上的。 与罗蒂不同，伯林相信，我们生

活中所追求的作为目的的价值可能会相互抵触。 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所经历的世界中，总是面临

着同样终极的目标之间、同样绝对的要求之间的抉择，实现其中的某些目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牺牲

另外一些目标。”②伯林应该会赞同马基雅维利，认为谦卑和骄傲、正义和宽容是相互对立的价值。
如果正义要求适量的惩罚，那宽容和放弃罪有应得的惩罚就会破坏正义。 像罗蒂一样，伯林也不接

受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假定之一，即“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可理解的单一结构”的观

点。 这种观点认为存在一个唯一的原则，“它不仅规定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而且决定着所有生物的正

确行为”。 根据这一假定，存在一个唯一的普遍法则，它规定着一切道德价值。 如同柏拉图的“善”，
这一原则无所不包，永不矛盾，它有能力将所有人类价值以一种合乎逻辑、前后一致的方式组织成一

个连贯体。 在伯林看来，这一存在已久的信念是荒谬的。 他认为：首先，存在着一些同样终极的目

的；其次，在确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之后，其他一切事物依据这些特定的目的而显得合乎情理；最后，这
些目的之间根本上不可调和。 因此不存在一个可据以在这些目的之间进行理性选择的“唯一普适的

标准”。 基于此，伯林笔下的马基雅维利不得不放弃寻找一个完美价值体系的梦想以及寻找一个能

够建立完美社会的单一道德体系的希望。 对伯林而言，由于（互相冲突的）价值的内在本质，这样一

个完美价值体系的理念是不合逻辑的，因此，伯林笔下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在于，他揭示了存在着不

止一种有效价值体系的可能性，且指出没有一个可以供人们从中做出合理选择的统一标准③。 因此，
人们必须在多元价值体系之间做出自己的取舍。

笔者同样主张存在着不止一种有效的价值体系，但伯林笔下的马基雅维利（或者就是伯林本人）
对价值体系的构成存在误解。 根据伯林的解读，马基雅维利看到基督教伦理和异教伦理包含了两组

截然不同的美德，这两组美德因相互矛盾而不能被归入同一个价值体系，所以基督教伦理和异教伦

理不能共有任何美德。 笔者认为，伯林笔下的马基雅维利（或者伯林）混淆了两个命题：一是有些美

德或道德价值彼此之间相互矛盾或冲突；二是有矛盾或冲突的美德不能存在于同一个价值体系。 我

们赞同第一个命题，但第二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这是因为相互矛盾、冲突的价值是可以被纳入同一

个价值体系的。 事实上，我们很难在历史中找到一个不包含冲突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 有足够的证

据表明基督教伦理接受纪律约束和力量的价值，比如，《圣经》说上帝给了信徒“自我约束”（ｓｅｌｆ－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ｅ）的力量（《提莫太后书》１：７），鼓励基督徒要“坚强而有勇气”（ｂ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申
命记》３１：６；《乔舒亚记》１：９）。 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异教伦理可以完全忽视自我牺牲。 所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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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区别不是伯林笔下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那样，一组美德只存在于基督教伦理而另一组则完全

属于异教伦理；而在于虽然两种伦理都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却被赋予了不同的优

先性或者重要性。 基督教伦理更重视慈善、怜悯、宽容、相信来生等价值，而相对不那么重视勇气和

力量等价值。 异教伦理则更重视勇气、激情、力量和正义等价值或美德，而相对不那么重视慈善、怜
悯、宽容和相信来世等价值。 但需要强调的是，相对不那么重视某些价值并不意味着根本不接受这

些价值。
不仅如伯林所主张的那样，不存在一个能够合乎逻辑地将所有道德价值组织成一个连贯的价值

体系的单一普遍法则，而且也不存在一个只将相互兼容的道德价值组织成一个价值体系的法则。 人

类历史上的每一种价值体系，都包含可能彼此对立的道德价值。 尽管如伯林所言，正义和怜悯明显

相互冲突，但二者相互冲突的事实，仅仅意味着分给其中一个价值更多的重要性会导致分给另一个

相对较少的重要性，而不能说明二者不可以在同一个道德体系中共存。 同时，不同的价值体系可以

包含相似的道德价值①，但它们给予这些价值的优先性可能不同于彼此。 例如，尽管在基督教伦理和

异教伦理这两种道德体系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怜悯和纪律约束这两种价值，但前者可能比后者

更看重怜悯，而后者又比前者更看重纪律约束。 换言之，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它们

是否包含或缺少了某些道德价值，而在于它们赋予其体系内价值的不同优先性②。

三、儒道：价值配置式互补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在这一节中引入价值抉择的第三种模式，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互

补”模式，并对之做出新的解读。 我们希冀以此为例，来说明不同的价值体系可以拥有某些共同的价

值，使之有别的，乃是它们给予这些价值的不同优先性。 同时我们也将指出，不同的价值体系各有优

缺点，除了相互抵触和冲突外，它们也可以相互补充。
当前学界不乏有关“儒道互补”的论述，其主流乃是一种“互充有无”的观点。 按照这种观点，儒

家和道家③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传统或价值体系，各自具有对方没有的价值，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借

鉴，互补有无。 此一家不具有彼一家的价值，是它们两家能够互充有无、互补长短的前提。 在海外颇

有影响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中，陈荣捷写道：
无疑的，儒家强调社会秩序以及刚健英发的生活，道家则潜入个人的生命里面安享静谧，因

此，一般往往认为道家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但事实上，道家反对儒家的讲求秩序，而代之以与世

游离；反对儒家的游方之内，而代之以超越的精神，它是儒家的一个激烈的批判者。 在政治、修
身养性以及应物的思想等方面，道家在在都可以和儒家相比埒④。
在陈荣捷看来，作为两种价值体系，儒家推崇社会秩序、积极进取的生活和此世的追求，而道家

则主张自然、超脱、清静、个体生命和超验的灵感，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 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一
书中也指出，“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
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⑤，二者相反相成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

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 他说：“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夫的互补人生路

途，而且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

及艺术意念。”⑥对其而言，“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

“心存魏阙”，乃是糅合了来自儒家和道家的不同价值，通过互补的形式而达至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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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借用迈克尔·沃尔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的术语，如果在足够“单薄的”（ ｔｈｉｎ）意义上比较不同的文化和价值系统，我们会发现这些
系统中的价值大体上都相同。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 Ｔｈｉ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Ｍｏｒ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我们比沃尔泽更进一步，探查价值在多种价值系统中的不同优先排序。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晨阳：《文化传统的价值组合配置刍论》，《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本文所论“儒道互补”之“道（家）”乃指由老子所开创，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哲学学派，区别于后来的作为宗教信仰之道教。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３７ 页。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５３ 页。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４９－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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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因此他强调，“儒道互补是两千年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①。
陈荣捷、李泽厚所反映的这种“儒道互补”模式，代表了当前学界对于“儒道互补”的一种主流理

解，它是建立在儒家和道家拥有不同且彼此对立的价值基础上的。 这种模式与伯林对基督教伦理价

值体系和异教伦理价值体系的截然分割对立模式有相似之处。 如同伯林笔下的马基雅维利所认为

的那样，一组伦理价值只属于基督教伦理，而另一组完全不同的价值则只属于异教伦理，两者泾渭分

明，互不重合。 李泽厚所反映的“儒道互补”模式也以儒家和道家拥有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为前提。
与伯林不同的是，李泽厚并不认为儒家和道家这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只有对立，而是同时看到了

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即儒家和道家可以通过利用对方价值的方式实现互补。 我们姑且称这种模式为

“互充有无式的儒道互补”。 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虽然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非此即彼，
但是不同价值体系内的人生价值却是“此而不彼”和“彼而不此”的。 换言之，“互充有无式的儒道互

补”是以同样的人生价值不存在于不同的价值体系中为前提的，这意味着不同价值体系不可以共享

同样的价值。 但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前提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与陈荣捷、李泽厚不同，我们并不认为儒家和道家的价值在两个体系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即我们

不认为属于儒家的价值不可以为道家所有，或反之。 首先，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各种价值元素或许

是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 比如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克己复礼”，庄子则倡导“顺物自然”“无为而无

不为”，这两种理念是对立的，可以互补的。 但是，儒道作为两个思想传统与个体思想家不同，它们不

是固态的、片段式的，而是动态的、连续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 它们是由不同的思想支流共同

汇聚而成的庞大智慧体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丰富和发展，且时刻处于发展中。 一个传统中早期

没有的价值，可能在后来被吸收进来。 儒家如此，道家也如此。 若以此观之，不同的价值就可以同时

存在于儒家和道家两种道德体系中。 其次，我们很难想象儒家或道家会在绝对意义上反对彼此价值

体系所推崇的某一特定价值。 相反，只有在相对意义上，当某一价值与其体系所推崇的更为核心的

价值产生冲突时，这一价值才会遭到反对或抵制。 具体而言，并不是说儒家的思想体系会无条件鄙

弃自然、清静、个体生命和超验灵感等价值，而道家的思想体系也完全不为社会秩序、积极进取的生

活和此世的成功等价值留空间。 就李泽厚所举的例子而言，其实儒家本就兼有“用行舍藏”“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再如，虽然道家向来以崇尚自然著称，但实际上儒家也接受“自然”
的价值。 孔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如，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道德

经》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孔子亦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只

不过这些价值在特定的道德体系里占有不同的权重，在面临冲突时，道德体系会据之在不可通约的

价值之间做出取舍。
此外，马王堆和郭店相继出土的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证明儒家与道家拥有相同

的价值。 儒家推崇圣王，郭店《老子》主张“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儒
家主张以王道取天下，郭店《老子》则有“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国和用兵方略；儒
家鼓吹“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郭店《老子》则倡导“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家，其德有余。 修之乡，其德乃长。 修之邦，其德乃丰。 修之天下，其德乃博”；儒家把仁义放在

首位，郭店《老子》则认为“故大道废，安有仁义”，表明“仁义”的地位仅次于“道”和“德”，这与以往

所认为的“绝仁弃义”的道家形象大相径庭；儒家推崇“礼”，认为“不知礼，无以立”，郭店《老子》则
有“故吉事上左，丧事上右。 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 故杀之众，以哀悲位

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亦对（丧）礼予以了肯定。 陈鼓应对《老子》的研究表明，“老子突出‘忠信’
德性为礼的重要内涵，与同时代的孔子同步地深化了礼向道德范畴的转化，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具有

开创之功”①。 这再次表明，道家并非不追求礼的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和道家的区别实不在于他们分别具有独特的价值。 退一步说，即使我

７３第 ４ 期 孙庆娟，等　 比较视域下的不可通约价值抉择：罗蒂模式、伯林模式与儒道互补模式

① 陈鼓应：《先秦道家之礼观》，《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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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找到这两个传统中还存在着个别价值的有无差别，但这些价值在其传统中的重要程度不足以

说明两个传统之间的互补。 况且，一个传统中任何缺失的价值都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被补充进来。
比如，先秦儒家几乎完全忽略死亡的意义，但是到了晚明，死的意义成为儒家的重要议题“死而不亡”
成为儒家追求的重要价值①。 也许有人会认为儒道在表现形式方面的不同可以导致二者的互补，比
如，儒者的庙饰或者服装与道家的不同，可这方面的互补，即使存在，也是肤浅的，不能说明儒道在文

化深层的互补。 儒道互补应该有更深层面的基础，我们应该从价值哲学的层面来理解这两家的互

补。 那么，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儒道两家又何以有别？ 我们认为，除了表现形式上的诸多不同，二
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同样的价值进行了不同的优先性排序。 我们把对一个人或一种文化所拥

有的各种各样的价值排出优先性或者分配重要性的做法称为“价值配置”。 在价值配置的过程中，尤
其在触及彼此核心价值的时候，儒道所分别给予不可通约价值的重要性大大地异于彼此。 这种针对

核心价值优先性或重要性配置上的巨大差异，才是导致它们成为不同价值体系的关键。 如果只是相

同价值元素重要程度上的细微差别，或者只是一些不重要的非核心价值元素上的差别，那么两种价

值体系可能并不会存在太大张力，甚或可以通过相互配合及小程度的妥协实现统合。 而儒道之间显

然不是这种情况。 相较而言，儒家给予社会秩序、积极入世等价值以极高的优先性，而道家则给予自

然、清静、个体生命、超验灵感等与之相对的价值以绝对优势的优先性。 儒道核心价值权重分布差异

之大，足以使它们成为两种不可调和的价值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在价值配置的过程中，一定情况下增强一个价值体系中的某个价值，即给予这个

价值一个较高的优先性，就同时意味着相对地降低另一个与之相抵触的价值的优先性，而这很有可

能恰恰构成了这一价值体系在另一情况下的局限性或劣势。 例如，比起更具灵活性的道家，儒家给

予“忠”以优先性，这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其强项，但在需要灵活性的情形下，这反而又成了其弱点。
如果统治者推行仁政，国家处于治世，人民各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忠于这样的政权，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政府效率，达成社会的良性运作；但当统治者施行惨无人道的暴政，国家混乱，政府腐

败，民不聊生时，继续无反思、不变通地忠于这样的政权，则是“愚忠”，只会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不

仅如此，“忠”还与同样为儒家所重视的“孝”之间存在着张力，当二者在特定情形下产生冲突时，该
如何恰当地进行抉择，一直是儒家的一个道德难题。 遗憾的是，人类的有限性规定了我们并不能绝

对确定什么样的价值排序是最佳的，这就构成了多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中共存并相辅相成地发挥不同

作用的基础。
换言之，正是因为对价值的不同优先排序，才导向了儒家和道家不同的整体价值取向；正是因为

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儒家和道家才得以相互补充。 不同于柏拉图“单一愿景”式的理想社会，一
个多元的和谐社会，包含多元的价值体系，允许人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展开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实

现和谐。 如果两种或多种价值系统都通过为人们提供不同的生活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和谐，那么它们

就是可以互补的。 因此，我们所理解的“价值配置式的儒道互补”模式不同于“互充有无式的儒道互

补”模式，它不是通过单个或几个价值元素的互补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价值体系之间的互补来实现

的。 此种方式的互补既可以是同一社会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补，也可以是同一个人兼顾不同价

值体系的互补。
从共时性角度讲，不同的价值体系可以同时互补地存在于社会中，为人们提供可以选择的不同

生活方式。 譬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互争鸣、争奇斗艳，盛况空前。 是时，不同的思想流派虽

各成一家之言，彼此诘难，势如水火，且服务于不同的政治团体，但它们皆有其所长，亦有其弊短。 若

以此观之，诸子百家就可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它们共同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方式，以供

人们选择。 且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
这些思想流派间的互补可以是“互充有无”式的，它们通过“借取”别家的价值元素来补充完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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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耿定向言：“死后不亡何知焉？ 窃谓死而不亡者，前惟孔子，后惟文成，非欣其声名、言论、教法之谓也。 孔子死而孔子之仁不
亡，文成死而文成之良知不亡。”见耿定向：《耿定向集》，付秋涛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３１－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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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思想体系的价值元素并非固态守恒的，各家并非只能持守自己独特的价值，而不能拥有其

他诸家的价值。 如果早期个别价值元素的“借取”对一个思想体系是有正面意义的，那它就可以吸收

并保有这一价值，使之成为自身内容。 具体到儒家和道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作为两种不同

的价值体系或生活方式，它们可以共有很多价值元素，并基于对这些相同价值元素的不同配置而成

其体系之独特性，在社会中共存。 一个人既可以选择儒家的价值配置方式，过一种儒家式的生活，也
可以选择道家的价值配置方式，过一种道家式的生活。 在一些人选择儒家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另一

些则可以选择道家的生活方式。
从历时性角度讲，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

互补地构成了一个人完整丰富的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时性儒道互补的例子，
陶渊明就是一个典型。 在朝为官，他实践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辞官归田，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隐居山林，追求道家亲近自然的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朝时就不体现任何道家的价值，或者

隐居时就全部抛弃儒家的价值。 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时，他“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而真正

归隐田园后，亦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 不论身处朝野，他的身上都彰显了某些儒家和道家所

共有的价值，通过重新安排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和优先性，陶渊明完美地实现了儒道两种生活方式或

两种价值体系的互补。 儒则儒矣，道则道矣。 基本上是一个儒者的人，也可以拥有其道家式的人生

阶段，反之亦然。 得益于“价值配置式”的互补模式，陶渊明得以摆脱非此即彼的价值抉择，而可以在

不抛弃自身人生价值的同时，做出阶段性的重要转变，游刃有余地生活。 他身上所体现的不是儒道

两组价值观的对立，而是儒道相同价值元素在重要性上的一次和谐重组。

四、结语

针对如何理解和处理各种价值之间紧张关系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三种方式：其一，罗蒂的个人与

社会价值等量齐观模式，它为我们呈现了自我创造和人类共同体两种可供选择的理想追求；其二，伯
林不同价值体系非此即彼模式，它将两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展现为两组相互排斥的道德价值；其
三，儒道价值配置式互补模式，它将两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视作两个拥有不同价值优先排序的价

值体系。 我们无意将罗蒂的自我创造对应伯林的异教伦理和道家式的生活方式，或者将其人类共同

体对应伯林的基督教伦理和儒家式的生活方式，而是认为只有把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理想理

解为对于价值的不同配置，才能更加准确地说明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 比如，罗蒂的第一组典

范就通常是那些在价值配置中把自我创造和个人自主置于人类共同体之上的人，而第二组典范则反

其道而行之，但是这两种人并不是仅此不彼，非此即彼，决然不同的。 再如，与道家相比，儒家的价值

配置会给予建立社会秩序更多的重要性，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伯林来看价值配置的必要性。 伯林极富见地地指出，我们所珍视的价值之间是存

在张力的，好的价值可以彼此对立。 那么，循此真知灼见，人们该如何追求值得拥有但又相互矛盾的

价值呢？ 不仅如此，伯林的观点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较之罗蒂着眼于离散的个别价值，伯林将

我们的注意力移至不同的价值体系。 人生从来不是对某个单一价值的追求，而是要同时兼顾其他价

值。 既然我们所追求的价值之间可能是相互抵触或冲突的，我们就需要确定它们的轻重缓急。 而选

择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价值进行排序。 并且，因为有些价值之间存

在张力，所以在同一个价值系统中，给予某个价值一个高的优先性，就意味着给予与其对立的价值一

个相对低的优先性。 但伯林的模式错说认为互相冲突的价值不能被配置进同一个价值体系，也不承

认同样的价值在不同的价值体系里可以有不同的配置。
罗蒂主张不同的生活方式优劣不同，它们不需要被编织进一个“单一愿景”，我们应该为了不同

的目的而使用它们（或从功能互补的角度来理解它们）。 在这些方面，罗蒂无疑是正确的，他的见解

意在打消人们试图寻找一个普遍的绝对完善的单一价值体系的幻想。 但我们认为，罗蒂对于问题的

阐述并不全面，他对于不同价值的公私划分过于简单，远远低估了价值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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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价值配置式的儒道互补模式肯定了互相有张力的价值可以共存于同一价值体系，并
且认为不同的思想体系对各种价值会有不同的配置，而不同的价值配置方式又各有取舍，常常难分

伯仲。 需要指出是，恰如不同要求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普遍的，社会中也往往存在着不止一两种的

价值体系，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张力也是普遍的。 儒道互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代表性的模式，但存

在互补关系的价值体系或生活方式并不局限于儒家和道家这两种。 如同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思想流

派的百花齐放，它可以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们所要强调的

是，在有多元价值思想体系的社会里，互有张力的思想体系不仅可以共存，还可以互补。 在这样的社

会里，人们就可以像罗蒂所主张的那样，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这方面，价值配置

式的儒道互补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同一社会里不同文化、哲学流派之间的积极关系有超文化、超地域

的普遍意义，它允许价值体系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存在。 在价值抉择的过程中，尤其面对不可通约

的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对它们的不同配置，导向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仅如此，不同的价值体系或

生活方式，在具体的情形下，各有优缺，只有彼此相辅相成，才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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